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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因受古典诗歌影响, 我国儿童诗歌向来讲究音乐性。这集中表现在发音的抑扬顿挫与节奏感上。

但是,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诗人为追求新的艺术表现而挣破昔日音乐性,从而走向了诗的散文化。这主要表现

在诗句的散漫无韵 、不用标点 、突破语法和大量使用通感修辞等悖理语言的变化上。学术界高度评价儿童诗歌

语言的此种变化,认为这是诗歌为“新语言”寻找生存权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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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古典成人诗歌的影响,我国儿童诗歌,向来是讲究音乐性的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圣野说:“诗和

音乐,常常是一起诞生的 。”“诗和音乐, 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1]与圣野持同一见解的还有诗评家谢冕,他

在其著名的《北京书简》中论及儿童诗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即使我们不曾读到写成文字的儿童诗,我们

也会接触到口头传播的儿童诗:妈妈美丽而温柔的催眠曲,夏夜纳凉时节奶奶令人神往的故事诗吟唱

……儿童诗是我们童年(不论是辛酸的或是幸福的童年)不可分离的真诚的伴侣 。”论者认为, 不管口传

儿童文学中的催眠曲亦或游戏歌, 都是琅琅上口适合孩子“吟唱”的。

与圣野 、谢冕同样主张童诗音乐性的, 还有学者型的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他在 1981年 7月复刊不

久的我国唯一儿童文学理论阵地即上海《儿童文学研究》第 7辑发表了国内难得一见的万字长文《儿童

诗的写作》 。该文从儿童诗首先是诗的观念出发, 提出“诗歌的语言不但要求精练和富有表现力,还要求

它有和谐的音调,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即语言的音乐美 。音乐美是随着诗人感情的起伏波动产生的,它

又可以激发读者的感情, 引起共鸣 。诗歌的这种音乐美, 对儿童有更强烈的吸引力” 。而后论者进一步

指出,童诗“要和儿童的心灵相通”,要“想使小读者感受到诗的魅力”,就必须特别注重“诗的音乐性” 。

金波在文章中还对童诗音乐性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童诗的音乐性虽由诗的抒情性所决

定,但他同时认为童诗音乐性与孩子因从小接触诗歌所培养起的韵律美感分不开。为此,他分析道:“诗

是孩子接触的最早的文学样式,甚至于当他们牙牙学语的同时, 他就在背诵诗歌了 。他们首先是听众,

而后才成为读者 。在他们还是听众的时候,又首先是诗歌谐美的韵律吸引着他们。诗的音乐性锻炼了

他们的听觉,也培养了他们对诗的欣赏能力。”

至于对儿童诗音乐性的具体内涵, 金波则认为,这可从两方面去加以理解。

其一,“儿童诗的音乐性常常首先表现在押韵上”。因为童诗在抒写生活时,“不像散文那样连贯,而

是跳跃式的”,所以在论者看来,“押韵就是利用这种同一韵脚在同一个位置上的重复, 使得各句诗行构

成声音上的回环,使得在篇章上构成一个整体,在形象上更完整集中” 。金波赞成的此种音乐技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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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中国诗艺之传统表现手法的 。因为我国古代诗歌向来非常注重押韵,诗评家沈德潜曾在《说诗啐

语》中说:“诗中有韵脚,如大厦之有柱石 。此处不牢,倾折立见。”

其二,儿童诗的音乐性, “还表现在节奏上” 。金波认为, “如果在每行诗中,有规律地安排声音的抑

扬顿挫,大致整齐地安排音组(或顿)的多少, 就表现出了诗的节奏感。节奏也是感情的表现, 它随着感

情的变化而变化,轻松喜悦的情绪表现为明快的节奏, 慷慨激昂的情绪表现为急促有力的节奏, 而悲哀

伤怀的情绪又表现为舒缓低沉的节奏。”

其实, 儿童诗的音乐性,不仅表现于低幼儿童吟唱的儿歌或稍大些的孩子所读的儿童诗, 即便是儿

童散文诗,也同样具有铿锵和谐 、朗朗上口的音韵美。上海儿童文学评论家汪习麟在论及郭风散文诗时

就曾指出,诗人“用质朴的语言,音乐的旋律, 演奏出欢乐而明朗的曲调。有时如木讷的孩子, 反复叙述;

有时,却又如流云一般,轻盈柔和” 。“郭风的诗……注重篇章上的整齐 。从他的诗中, 我们沐浴到春天

的阳光,闻到了甜美的空气。”[ 2]

正因为以大体整齐句式写作的儿歌童谣和以长短句错综组合而成的儿童诗,以及完全不分行排列

的儿童散文诗都同样讲究音乐性, 所以童诗作家圣野认为,诗的世界,特别是儿童诗的世界,乃“是一个

充满音响的世界,是一个在洁白明亮的白玉盘上, 滚动着大珠小珠的美的世界” !

借助音乐语言传达主题内涵, 可说是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继承借鉴古典诗歌所形成的一种艺术传统。

在上一世纪的 80年代以前, 我国不少优秀儿童诗, 都是充分体现了此种艺术风格的 。但是,自 80年代

以来,中国儿童诗歌原本十分明显的音韵格律特色,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艺术嬗变中却被淡化弱化而渐

渐消失了 。打开当今儿童文学刊物或儿童诗集,我们不但很难找到像张秋生《半半歌》那样由整齐五字

句构成的儿童诗,就是像文革后不久刊于《诗刊》的《写在作文本上的诗》(王建一)那样的每节四行 、每行

字数大体整齐而较具音韵格律特色的儿童诗也很少见到了。那么, 当代儿童诗在突破音韵格律束缚之

后到底呈现出什么模样呢 ?为了探寻此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从今昔儿童诗的对比变化中去加以考察。

第一,诗句从短而整齐走向长而散漫。

诚如前文所述, 过去的儿童诗每一诗行内不仅字数少,而且字数大体相等,全诗排列如豆腐干一般

整齐 。而今童诗每一诗行内的字数相差较大,长短错综交织 。而且, 从诗行用字来看, 诗人们普遍有愈

拉愈长的趋势。有人形容当今童诗的诗句像长长的面条 。虽然长句亦可显示诗意的内在旋律, 但毕竟

会因冗长的造句而导致对短句韵律感的损伤 。如邱易东《一株被砍伐的树怎样获得生命》,便大量使用

每行 15字左右的长句。该诗第 4节,就有这样的长句:“你知道吴刚砍伐的那棵桂树的抗争吗/你知道

海的女儿怎样获得不灭的灵魂吗/在你生命的年轮里, 大自然慷慨地让你/储存了许多抵御寒冷的火焰/

如果不投进炉膛就不能看见它的光亮”这样, 便为丰富诗的内涵表达而多少失去了一些诗的韵律感 。

如今儿童诗造句的散漫和散文化, 还表现于将一个完整的造句分割为若干诗行加以表达。有时诗

人爱将一个完整的诗句分割为二段,其上下段又分别与另一句子的部分词语组成诗行 。这虽然意在丰

富语言的表达方式, 但其错综杂乱的排列诗行,导致语法的混乱 。因而增加了小读者阅读理解的难度。

如柯愈勋的《狗尾草》诗的结尾有如下几句:

　　就用狗尾草,拭拭蓝天吧,

　　更洁净了———天空和大地

　　和你。世界,是亮亮的亮亮的

此例中第 2诗行末与第 3诗行开端的语意是紧相衔接的, 可人为割裂便造成头在前一诗句而尾在

后一诗句的交错状态,如此会给少年读者带来阅读的费解。

第二,每一诗句内的音节(即音步)由大体一致走向很不一致 。

蜀中童诗作家马及时有首《橙色的石子》,写少年观摩从河谷捡回一枚石头,从而感受到大自然对自

己的呼唤 。该诗第一节的前七行, 其实就是一个复句:“在深深的河谷我捡到一枚橙色的石子/那朦胧的

色泽使我想起一轮新月/橄榄般的外形又使我想起/一湾粼粼的河水/淡紫色的斑纹/使我想起了祖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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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甲骨文/和蓝血管一样纵横的故乡的小溪 。”该句的意思是:石子的色泽使我想起……石子的外形又

使我想起……石子的斑纹使我想起……每一诗句内因音节多少不等,句子长短不一,便造成了诗的负面

影响:既加大读者的理解难度, 同时也容易导致诗歌节奏感的模糊。纵然如此,但诗却显得空灵而有弹

性,因此就诗的内涵来说,仍很耐人寻味 。

第三,诗行偶数句末尾用字由押韵到不押韵。

在当今不少童诗作家眼里,押韵已显得无足轻重。因此对于诗歌韵律的推敲,诗人们大抵已不怎么

过问 。如柯愈勋的《树和鸟》, 其中有数句云:“在很高很高的树上/有许多鸟窝。有小鸟儿/探出黄黄的

小嘴,围着鸟妈妈/又吵又闹” 。这之中似乎就难咀嚼出诗行末尾用字本应有的韵律感。

第四,诗行末尾由准确标点到不用标点。

中国古典诗歌原本是不用标点的, 但因每句字数相同(或基本相同) 、句子整齐而不会发生表达的混

乱。五四以后文人用白话写新诗, 同用白话写文章一样,怕读者不易断句而造成理解的错误, 所以用了

标点符号。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作家是以读者为上帝的, 因此标点现象乃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可是

最近二十多年来,出现在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窗口”的《儿童文学选刊》上的儿童诗,却大部分取消了标

点。诗歌的艺术质量因然主要取决于文学表达而非标点, 但既然人们已形成标点有助于文字表达的共

识,文坛又有什么必要将标点取消而让诗创作回归到古代不用标点的传统运行轨道上去呢?

第五,诗歌的造句由注重语法到突破语法 。

写诗和作文一样,说白了就是作家驱遣和运用语言的一种文字“游戏” 。同足球 、炒股 、下棋 、打牌必

须讲究规则一样,写诗也不应违背调遣语言的“游戏”规则, 否则, “游戏”就难于进行下去。而语法便是

人们行文造句的规则之一,所以写诗也必须遵守这个规则。

上一世纪 80年代以前的儿童诗,特别是优秀儿童诗, 其造句虽灵活多变但亦中规中矩, 很少出现违

反语法规律的现象。比如柯岩《帽子的秘密》 、鲁兵《下巴上的洞洞》 、艾青《春姑娘》、乔羽《让我们荡起双

桨》, 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稍微年轻一点的童诗作家,如王建一 、李少白 、管用和 、蒲华清和赖松廷等人

的作品,显然也属此一风格。可80年代中期以后,儿童诗突破和超越语法,即敢于大胆拧断语法“脖子”

的造句就大量出现了 。其具体表现可从下述两方面来看。

一 、词性活用。其主要表现是, 诗句中该用名词 、动词 、形容词的地方, 作者偏不用这类词而以其他

词性的词语来代替, 这就造成了词性的活用。其中最常见的是:1.形容词当动词用 。如“银河在遥远的

地方忧郁”(东达《黄昏》) 。形容词“忧郁”当动词“哭泣”使用。2.名词当形容词用。如“苹果绿的年

龄, /灰色乌云的心情”(台湾林焕彰《没有翅膀的飞翔》) 。名词“乌云”当形容词“快乐”或“烦恼”使用。

二 、突破句子成分的常规配搭 。汉语句子的六个组成成分, 即主语 、谓语 、宾语 、定语 、状语 、补语,虽

可由不同词性的词或词组充当,但在相互配搭时, 却应遵守合于逻辑 、合于约定俗成习惯的规律 。违背

了上述原则,就将成为病句。可是,在包括儿童诗在内的新诗创作中,近二十年来却大量出现句子成分

突破常规配搭的“病句”现象。《儿童文学选刊》1999年 1期所载萧顼散文诗《感觉音乐》,就大量运用了

突破常规造句的“病句” 。例如:“月光以飞翔的姿态访问我的梦境” 。可以说访问家庭 、访问学校 、访问

某人,但却不能说“访问梦境” 。这样似乎就有违生活逻辑, 属于谓语和宾语不配搭的病句 。但诗句正是

由于突破此种常规用法, 而显得别致,并获得了非凡的表达功能 。

第六,诗歌在修辞方式的使用上,除常用比喻 、排比 、拟人等手法外, 还大量使用国外象征派诗歌中

广泛使用的通感 。

作为修辞手法之一的通感,主要是指诗人利用各种感官的交错与沟通,从而得到一种对生活的非常

规艺术感受 。如今这种通感修辞已伴随西方现代派和象征主义诗作的输入, 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儿童诗

创作 。如梁小斌《爷爷的手杖》中有这样几句:“当我闯了祸回头看望,/爷爷天鹅绒般的目光, /深深地埋

藏着沉郁的思想 。”这里便有两处运用了通感 。其一,感知“目光”,一般只用视觉,可现在要感知“天鹅绒

般的目光”,就还得加上手的触摸了 。其二,如果某处“埋藏”着石头, 只需用触觉或视觉就可感知。但现

·12·



在要去感知“埋藏”着的“沉郁的思想”, 因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意识活动,所以要感知它只能通过

脑子进行思考。再如关登瀛的《为春天做巢》 。这诗题也巧妙运用了通感 。一般地说, 做巢只能用于鸟

儿,怎能用于表示时令的季节呢? 诗人用此通感, 就把对冷热予以感知的触觉转化为视觉了。

以上所列六条, 便是我国当代儿童诗歌从昔日韵律化向散文化方向大幅度转移所呈现的美学特征。

童诗的韵律化, 历来被学界视为作品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今这一特色早已被淡化弱化,在很大

程度上已被人们昔日所针砭的散文化所取代 。散文化不再像过街老鼠那样遭遇人人喊打的尴尬局面,

它已从贬义走向其反面。散文在叙事和无拘无束表达作者主观感情世界的艺术功能上,远胜于受音韵

格律限制的诗歌 。所以诗和散文结合, 一方面可以令作品语言在表情达意上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

方面,伴随诗与散文结合所派生出的诸多崭新语言运用规律,如短句变长, 语法和音韵限制被突破,广泛

使用移情通感修辞手法等,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诗歌载体 ———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

诗的散文化,使昔日认为不合法度的某些语言表述,像语法结构搭配不当,不合生活逻辑的语言跳

跃与粘连,统统被诗所接纳了 。许多学人在分析解释因散文化而带来的上述“语病”现象时,提出了好些

令人深思的理论新界说。

其一,诗人石天河在《广场诗学》一书中论及包括童诗在内的新诗“语病”时,将句子成分的不恰当搭

配分别称为“定语幻化” 、“谓语谬化” 、“宾语诡化”和“全句谜化” 。[ 3] ( P213-215)句子成分出现“幻化” 、“谬

化” 、“诡化” 、“谜化”之后,看似东拉西扯和语无伦次, 实际却从“悖理”的意义上,或象征,或隐喻,或夸

张,或荒诞地显示了比常规语句更切合于诗境的深刻而逼真的艺术表现力 。

其二,诗评家吕进在《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一书中探讨通感在开辟新诗语言创新途径时指出, “新诗

要给新语言以生存权 。”而通感恰恰起到了为“新语言”的创立而开路的作用:“许多即使对诗歌来讲也不

允许的动名词搭配, 经过通感的魔棒点化,变成了金光闪闪的崭新的诗歌语言。使平字见奇, 常字见险,

陈字见新, 朴字见色 。”
[ 4] ( P231-232)

吕进认为通感帮助诗歌的语言变得“奇险新色”, 实际也是对童诗散文

化审美价值的高度肯定。

其三,青年诗评家周晓风在《现代诗歌符号美学》一书中论及当今新诗语法结构变形而生成“弹性语

言” 、逻辑混乱生成“悖理语言”时, 对我国包括童诗在内的新诗“悖论”语言予以界定,指出新诗的悖论语

言,乃属“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周晓风由此进一步分析指出,当代新诗因“少受语法规范

的限制”而“缺乏明确的语义内涵”, 这就像儿童文学作家冰心早年诗作所说的那样, “婴儿/是伟大的诗

人:/在不完全的言语中, /吐出最完全的诗句 。”当今不少童诗与此正好一模一样:一方面它“在不完全的

言语中,吐出最完全的诗句” ;另一方面,它又在不合逻辑 、不合语法 、似乎也缺乏确切内涵的语义中,表

现最切合于童心的孩提生活。因此,周晓风十分幽默地称此种“对语法规范的桀骜不驯”态度,为“扭断

语法的脖子”,或“打破语言的牢笼” 。[ 5] ( P163-167)

当今儿童诗作为新诗苑中的一个独特艺术品种,它在从韵律化向散文化实施飞跃的悖论运动过程

中,虽取得了开拓审美空间和竭力深化诗歌艺术表现力的重大作用, 但同时也付出了丧失韵律化传统特

色和使诗变得繁难费解的代价 。但总的说来,通过得失比较,学界认为其得还是远远大于失的 。因此,

我国当代童诗出现的从韵律化向散文化的此一飞跃,实在是儿童文学创作走向发展 、繁荣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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